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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催告书》送达公告
深圳中九堂中医诊所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FP8GR0P）：

本机关依法查明，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制定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违法行为。本机
关于2024年8月27日对你单位作出警告并处二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编
号：深龙卫医罚〔2024〕07B-2号）。你单位尚未履行本机关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本机
关决定向你（单位）发出《催告书》（编号：深龙卫医催〔2025〕07B-2号）。

本机关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等方式无法送达《催告书》（编号：深龙卫医催〔2025〕07B-2号），
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，应将罚款二万元、加处罚款二万元缴至深圳市龙
岗区非税收入代收银行在深圳市内的任何网点：中国农业银行深圳龙岗支行（账号：
410229000400377850000000001）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营业部（账号：
765359085130）、深圳农商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（账号：002000127460386），收款人名称：深
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国库科。如不履行上述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你对此有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可在收到本催告书
之日起10日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此项权利。

联系电话：0755—84187497 联系人：丘鑫雄、刘军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兴路15号布吉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五楼医疗监督管

理部508室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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